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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急

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文件

榕房〔2023〕131号

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关于转发《福建省

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2年度全省

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信用评价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(市)区房屋征收部门及征收实施单位：

为加强我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管理，规范房屋征

收实施单位行为，根据《福建省实施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

偿条例〉办法》（省政府令138号）和《福建省房屋征收实施单位

规范化管理办法》（闽建〔2022〕6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将《福建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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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2年度全省房屋征收实施单

位信用评价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你们遵照执行。市房屋征收

中心将于9月30日前会同各县(市)区房屋征收部门按照《福建省房

屋征收实施单位信用评价标准》及《福州市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信

用评价材料清单》要求,对本地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进行信用评价,

请各相关单位按时做好准备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2年度

全省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信用评价的通知（闽建办房

函〔2023〕42号）

2.福州市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信用评价材料清单

3.征收实施单位基本情况表

4.征收实施单位员工花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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